
















































































受益人通知信函樣本(謹供銷售機構參考) 
 

1 

 

 

親愛的投資人 您好， 

本行[或本公司]日前獲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柏瑞投信)通知， 

柏瑞投信所管理之「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因信託契約與公開說明書經核准修訂信託契約第十
四條有關投資範圍及投資限制之內容(如下)，修訂事項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中華民國(下
同)109年7月20日金管證投字第1090347170號函核准，且已於109年7月21日起公告於投信投顧公
會網站、柏瑞投信公司網站與本行[或本公司]網站。前述條文將自109年9月15日開始施行。 

 

第十四條第十項第十九款：  

『委託單一證券商買賣國內股票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當年度買賣股票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委
託與經理公司具集團關係之證券商買賣外國股票金額不得超過經理公司當年度買賣外國股票總
金額之百分之五十。前開集團關係應依國際會計準則公報認定之；』 

  

綜上，本通知書主要係與基金之投資限制修訂有關，對您已持有的基金庫存不會有任何改變，
亦未改變該基金原有之產品定位及基本投資方針、策略，如您有任何疑問，歡迎於上班時間來
電洽詢您的投資顧問XXXXXXXX，謝謝您！ 

 

 

 

 

 

 

 

 

 

 

 

 

ＸＸ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電話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由於本基金亦得投資於高收益債券，
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
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
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本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及各銷售機構備有公開說明書，歡迎索取，或經由下列網站查詢：柏瑞投資理財網或公開資訊觀
測站。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中，投資人可至前述網站查詢。本文提及之經
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效，本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公開說明書。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
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配息率並非等於基金報酬
率，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意基金淨值之變動。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
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配息組
成項目揭露於本公司網站。TP109037 


